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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下简称“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

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７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７

人，其中独立董事

３

人，公

司全体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锂先生主持。 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

决董事人数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通过了以下

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四川省成都市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在四川省成都市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在香港审理子公司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外部信息使用和报送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公司外部信息使用和报送管理制度》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三项议案《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议案》出具了同意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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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四川省成都市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与成都通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通德”）共同投资在四川省成都市设立药

品生产企业（以下简称“合资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小容量注射剂和乳剂产品。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 其中公司拟以货币资金出资

９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９％

；成都通德拟以生产技术和相关资产

出资

１０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５１％

，具体金额以该技术和相关资产的评估值为准，不足部分以货币资金补

足。 公司将根据评估情况和进展情况另行进行公告。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在四川省成都市投资设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３

、投资行为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其他主体介绍

合作方成都通德成立于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公司注册地址位于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

发园柳台大道

２２２

号，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粉针剂、小容量注射剂、片剂、颗粒剂、硬胶囊剂、冻干粉

针剂、原料药（穿琥宁、穿心莲内酯、炎琥宁、盐酸丙帕他莫、夫西地酸钠、多烯磷脂酰胆碱、丹参酮

ＬＬＡ

磺酸钠）。 新药研究开发。 收购农副产品（除粮、棉、油）。 成都通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０

万元，股东为

成都通德实业有限公司和成都昌明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分别持有

９０％

和

１０％

的股权比例，法定代表人

为刘学文。

三、合营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成都海通药业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记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小容量注射剂和乳剂产品。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柳台大道（暂定，以工商登记部门登记的地址为准）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０００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９８０

万元，占注册资金的

４９％

；成都通德出资

１０２０

万元，占

注册资金的

５１％

。

四、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１

、本次对外投资的资金来源于本公司自有资金。

２

、本次投资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发挥技术和质量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与合作方实现优势互补，为市场提

供高品质的小容量注射剂和乳剂产品。

３

、本次对外投资完成后，有利于公司尽快丰富、完善产品结构，增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五、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１

、药品生产企业需先取得药监部门的相关批准方可设立，并在取得生产、销售资质后方可投入经营，因

此能否获得批准设立和生产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２

、合资公司还可能面临经营能力、内部控制、公司治理、政策法规等方面的风险。 本公司将通过建立完

善的法人治理结构、聘请专业管理团队等方式努力将风险降至最低。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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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１

、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

５００

万港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全资子公司。

２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议案》。

３

、投资所必需的审批程序

本次对外投资金额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香港公司的设立须经国家外汇管理局和深圳市科技工贸和信息化委员会等相关政府部门批准后方可

实施。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其他主体介绍

本公司是香港公司的唯一投资主体，无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香港公司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待定；

２

、注册资本：

５００

万港币，公司出资比例

１００％

；

３

、资金来源及出资方式：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公司以自有人民币资金换汇，作为对香港公司投资的

资金来源；

４

、拟定经营范围（以最终注册为准）：技术引进和交流；与主营业务有关的设备进口业务。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为：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故无需签订对外投资合同。

五、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设立子公司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

１

）作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联络窗口，香港公司的设立能促进公司与国际市场的交流与合作，及时获取

国际市场的最新信息；

（

２

）有利于拓展国际业务，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

（

３

）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提高公司生产经营效率。

２

、设立子公司存在的风险

香港的法律、政策体系、商业环境与内地存在较大区别，公司第一次在境外设立子公司，需要尽快熟悉

并适应香港的商业和文化环境，这将给香港公司的设立与运营带来一定的风险。

在香港设立子公司是目前多家国内企业采取的通行模式，这种模式不存在政策法规方面的障碍。

除前述风险外，不存在其他重大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０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永久性

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０４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０１０

万股， 发行价格每股

１４８

元， 共募集资金人民币

５

，

９３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１７

，

９９５

，

８０９．１６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

，

７１６

，

８０４

，

１９０．８４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

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超额募集资金共计

４

，

８５２

，

０３３

，

４９０．８４

元。 为规范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中小企

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与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招

行新时代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并将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上述银行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

管理。

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对超募资金的使用已经做出说明：“若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满足上述项目投资后有

剩余，则剩余资金将用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

流动资金》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结合

公司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要，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经公司第二十一董事会

审议通过，公司拟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４８

，

９００

万元。 具体使用计划为：公司募

集资金专户：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时代支行（账号：

７５５９０５０１７６１０５０１

）提取

４８

，

９００

万元超额募集

资金用于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

一、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肝素粗品原料是公司的最主要原料，并且下半年是肝素粗品原料采购的旺季。由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６

月

的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大幅上涨，而伴随着经营规模的大幅增长，需要采购足够的肝素粗品原料，来满足公

司业务现在和将来的发展需要。 根据目前公司业务发展的趋势，经测算，公司预计到

２０１０

年底采购肝素粗

品原料所需的资金总额约为

９８

，

４００

万元，扣除公司的账面资金量，需要增加肝素粗品原料采购资金约

４８

，

９００

万元。

二、公司承诺

（

１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

２

）在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从事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超额募集资

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周海梦、王以政、朱中伟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独立董事关于使用部分超募永久

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的独立意见》，认为：

（

１

）根据招股说明书中对超募资金的使用安排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进度安排，公司拟使用人民币

４８

，

９００

万元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用于肝素原料的采购。 公司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公

司承诺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对外披露；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不影

响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计划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内容及程序

符合《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

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等相关法规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

２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前提

下，能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更好地保证公司业务的稳定发展。。

（

３

）同意公司使用人民币

４８

，

９００

万元的超额募集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投证券”）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出具了《中国

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保荐意见》，认

为：

公司上述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的方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经过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符合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中投证券同意此次以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方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１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０４

号文核准，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１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４８

元。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

５

，

７１６

，

８０４

，

１９０．８４

元。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并由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１０２０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板企业

板块上市特别规定》、《中小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

司与保荐人中国建银证券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投证券”）、开户银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新时代支行（以下简称“专户银行”）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共同签署《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公司在《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基础上，又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分别与中投证券及专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 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对于上述专户内的募集资金，甲方（海普瑞）可在向乙方（招行新时代支行）提交符合规定的转账支

票等相关结算凭证后，申请将部分募集资金转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一个或多个定期存款账户，以定期存款

方式存放，具体如下：

定期存款期限 金额（万元） 拟存入日期

６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１２

个月定期存款

１５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二）对于上述定期存款，甲方不得直接支取资金，也不得向专户之外的其他账户划转资金。 甲方承诺：

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及时转入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定期存款方式续存，并及时通知丙方（中投证券）。

（三）甲方不得针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设定质押。

（四）对于甲方以定期存款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乙方承诺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定期存款利率

计息。

（五）对于转入甲方在乙方开立的一个或多个定期存款账户的募集资金，甲乙丙三方承诺严格依照募集资金

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主协议中规定的方式进行管理使用，任何一方均

不得改变该资金的使用用途。

（六）作为主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本补充协议与主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其间的内容存在冲突

者，以本补充协议的约定为准。除本补充协议另有约定的应按本补充协议执行外，主协议的其他条款继续有

效，各方同意严格信守。

（七）本补充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字（或盖名章）并加盖单位公章∕合同

专用章后生效，有效期届满之日与主协议保持一致。

备查文件：

１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补充协议

２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９９ 证券简称：海普瑞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２２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第一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的通知，并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 监事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占应到人数的

１００％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欣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合法有效。 经过全体监事认真讨论，逐项审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永久性流动资金的

议案》。

与会监事经过研究认为：公司使用超额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全体

股东的利益。 超额募集资金使用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普瑞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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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０００５２７ 证券简称：美的电器 公告编号：２０１０－０４７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 � � �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

本公司董事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发布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相关

公告已刊登于当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现发布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局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日期与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４

、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０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及董事局邀请的其他嘉宾。

６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美的总部大楼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各子议案逐项审议）；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股票的数量；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７

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９

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审议《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４

、审议《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５

、审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６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

、审议《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议案》（各子议案逐项审议）

７．１

关于调整与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案；

７．２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案；

７．３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顺德区百年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案。

以上议案均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各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０

日于指定信息披露报刊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至

９

月

１６

日每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６

：

００

。

２

、登记手续：

（

１

）法人股东登记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须持有股东账户卡、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和本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

（

２

）个人股东登记

个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须持有出席

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３

、登记地点：

登记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美的总部大楼 公司证券部

４

、其他事项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登记时间以收到传真或信函时间为准）。 传真登记请发送

传真后电话确认。

四、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１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

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业务操作。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２７

； 投票简称：美的投票

（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①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②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各项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以此类推，具体情况如下表：

议案名称

对应

申报价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７

所有议案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股票的数量

２．０４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０５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０６

２．７

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２．０７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０８

２．９

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２．１０

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３．００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４．００

５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５．００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６．００

７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议案

７．００

７．１

关于调整与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议

案

７．０１

７．２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子

议案

７．０２

７．３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顺德区百年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子议案

７．０３

注：本次股东大会投票，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对于议案

２

中有

１０

个需表决的子

议案，

２．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２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２．０１

元代表议案二中的子议案（

２．１

）进行表决，以此

类推； 对于议案

７

中有

３

个需表决的子议案，

７．００

元代表对议案

７

下全部子议案进行表决，

７．０１

元代表

对议案

７

中的子议案（

７．１

）进行表决，以此类推。

③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④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⑤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２

、采用互联网投票的投票程序

（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

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

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

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用。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

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投票。

（

３

）投资者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会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８７７９ ２６３３４５５９

联系人：叶鸣琦、严莉

联系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美的总部大楼 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２８３１１

指定传真：

０７５７－２６６５１９９１

３

、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特此公告。

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４日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

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某议案或

弃权。

本人（或本单位）对下述议案的投票意见如下（请在相应表决意见栏目打“

√

”）：

序号 审议事项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票的类型和面值

２．２

发行股票的方式

２．３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股票的数量

２．５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２．６

锁定期安排

２．７

发行股票的上市地点

２．８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２．９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发行决议有效期

３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

４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５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局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相关事

宜的议案

７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调整的议案

７．１

关于调整与广东威灵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

子议案

７．２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子议案

７．３

关于调整与佛山市顺德区百年科技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

度的子议案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注册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股票简称：深国商、深国商 B �����股票代码：000056、200056�����公告编号：2010-43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二○一○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以专人送达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董事会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荣超经贸中心

44

层公司大会议

室召开。 公司实有董事八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八人。 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通过投票，郑康豪董事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投票表决情况：郑

康豪董事得

8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董事会下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已成立，根据中国证监会和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会

议审议通过由下列人员担任各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1

、公司发展与战略委员会负责人：郑康豪董事；成员：张建民董事、赵立金董事、孙昌兴董事、谢汝煊董

事；

2

、公司审计委员会负责人：赵立金董事；成员：陈小海董事、邓维杰董事、孙昌兴董事、谢汝煊董事；

3

、公司提名委员会负责人：谢汝煊；成员：郑康豪董事、陈小海董事、赵立金董事、孙昌兴董事；

4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人：谢汝煊董事；成员：陈小海董事、陈勇董事、赵立金董事、孙昌兴董事。

议案表决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陈小海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同意聘任陈小海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陈小

海先生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刘学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由公司总经理陈小海先生提名，公司同意聘任刘学权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刘学权先生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许晓云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经由公司总经理陈小海先生提名，公司同意聘任许晓云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时止。 许晓云先生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曹剑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同意聘任曹剑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曹剑

先生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高管人员选聘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提名程

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对各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一致认为本次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一致认为，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吴小霜女士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由公司董事会提名，公司同意聘任吴小霜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时止。 吴小霜简历见附件。

议案表决情况：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附件：简历

郑康豪，男，

1976

年出生，曾就读于深圳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现在读天津大学

EMBA

。 现任深圳市皇庭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 ，同时担任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

总商会（工商联）副会长、深圳国际商会副会长、深圳市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任职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陈小海，男，

1968

年出生，

1991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学士学位。 拥有深圳市首届

房地产经纪人资格证书。 最近工作经历：

2004.1-2007.6

深圳祥祺集团；

2007.6-2008.2

大连万达集团；

2008.2-2009.3

青岛海尔房地产集团；

2009.3-2009.12

深圳市皇庭地产集团；

2009.12-

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陈小海先生曾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皇庭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刘学权，男，

1964

年出生，

1985

年毕业于湖北财经学院基建财务与信用专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最近

五年工作经历：

2004.8-2008.9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风险管理部高级经理；

2008.10-2009.3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红荔路支行副行长；

2009.4-2010.8

中国光大银行深圳分行龙华支行副行长

刘学权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简历披露外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

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

职条件。

许晓云，男，

45

岁，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硕士学历。

1997

年获得注册会计师资格。

2005

年

4

月份至

2006

年

3

月份，任职于华南国际工业原料城（深圳）有限公司，

2006

年

4

月加入深圳市皇庭地产集团，历任

集团审计部总经理、计划财务部总经理、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2009

年

11

月份起任深国

商财务部经理。

许晓云先生曾在本公司第一大股东百利亚太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郑康豪先生控股的深圳皇庭

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本公司其他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除简历披露外最近五年未在

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曹剑

,

男，

1981

年

5

月出生，中共党员，毕业于广东商学院金融学专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

2007

年

6

月入职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就职于公司投资管理部，于

2008

年

1

月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

2008

年

4

月

-

至今担任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曹剑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持股

5%

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

系。 最近五年未在其他机构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本人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没有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任职条件。

吴小霜，女，

1982

年

10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2007

年

5

月入职深圳市国际

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现任职于公司投资管理部。

2008

年

8

月

-

至今担任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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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二○一○年第一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10

日以传真和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第六届监事会二

○

一

○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

通知。会议于

2010

年

9

月

13

日以现场方式在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经贸中心

44

楼公司大会议室召开。出席

会议的有：刘晓红监事、张心亮监事、叶华监事。 公司实有监事

3

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

3

人，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刘晓红监事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通过投票，刘晓红监事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主席；刘晓红女士简历见附件。

选举投票表决情况：刘晓红监事得

3

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附件：监事会主席简历

刘晓红女士， 女，

34

岁，

1998

年毕业于兰州商学院， 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99

年获助理经济师职称。

2004

年入职皇庭集团，历任深圳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投资发

展部副总经理、 钦州市皇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等职， 现任皇庭集团总裁办副总经理职务。

2010

年

9

月

10

日起任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

以下简称

"

指导意见

")

和《深圳市国

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

"

公司

")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聘任总经理陈小海先生、副总经

理刘学权先生、财务总监许晓云先生、董事会秘书曹剑先生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经审核，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方式、提名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根据各位高级管理人员的履历资料，我们对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核，我们一致认为本

次提名的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有关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规定。

3

、我们一致认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0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赵立金：

谢汝煊：

孙昌兴：

二○一○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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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有临时提案；

2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均通过。

一、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董事会分别于

2010

年

8

月

28

日和

2010

年

9

月

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和《关于召开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下午

14

：

0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0

年

9

月

13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楼会议室（地址：广东省东莞市万江区莞穗

大道

411

号）；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

、股权登记日：

2010

年

9

月

3

日；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锦先生；

7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生

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合计

370

人，代表股份

470,173,941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9.13%

。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13

人，代表股份

419,728,830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43.86%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有

357

人，代表股份

50,445,111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5.2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申请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4,164,4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72%

；

反对

1,235,1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6%

；

弃权

4,774,31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2%

。

此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关联股东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在该议案表决中回避表决。

2.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同意

131,455,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604,23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17%

；

弃权

4,576,86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32%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2

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31,455,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683,83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22%

；

弃权

4,497,26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27%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3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131,455,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487,38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8%

；

弃权

4,693,71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41%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4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31,455,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700,8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24%

；

弃权

4,480,2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25%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5

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

131,403,6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47%

；

反对

4,555,017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31%

；

弃权

1,678,385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22%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6

发行股份限售期；

表决结果：同意

131,455,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479,28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7%

；

弃权

4,701,81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42%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7

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同意

131,461,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468,1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7%

；

弃权

4,706,9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42%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8

募集资金数额；

表决结果：同意

131,461,9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1%

；

反对

1,488,9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8%

；

弃权

4,686,1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41%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9

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

131,465,2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2%

；

反对

1,468,1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7%

；

弃权

4,703,6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41%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10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分配政策；

表决结果：同意

131,513,3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5%

；

反对

1,636,324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19%

；

弃权

4,487,378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26%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11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131,514,4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55%

；

反对

1,473,07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7%

；

弃权

4,649,52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38%

。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同意

463,976,7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8%

；

反对

1,148,76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4%

；

弃权

5,048,44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8%

。

此议案获得通过。

4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

463,976,7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8%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32,4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5

、《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关联股东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在该议案表决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131,376,4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5.45%

；

反对

1,241,4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90%

；

弃权

5,019,1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3.65%

。

此议案获得通过。

6

、《关于公司

201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976,7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8%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32,4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批准公司与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签订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股东东莞市电子工业总公司在该议案表决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95,817,3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7.93%

；

反对

1,288,54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43%

；

弃权

4,968,06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64%

。

此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批准公司与伟华电子有限公司签订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股协议

>

的议案》；

关联股东伟华电子有限公司在该议案表决中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299,385,83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7.92%

；

反对

4,107,593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34%

；

弃权

2,243,60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74%

。

此议案获得通过。

9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923,8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7%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85,3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1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919,3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7%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89,8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1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11

、《关于修改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919,3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7%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89,8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1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12

、《关于修改

<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919,3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7%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89,8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10%

。

此议案获得通过。

13

、《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63,983,939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98.68%

；

反对

1,064,750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0.23%

；

弃权

5,125,252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的

1.09%

。

此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信协诚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王学琛，林映玲。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生益科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提案以及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14 日


